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机关民警食堂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书

甲方：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
乙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于2023年3月27日签订的《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机关民警食堂服务采购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4530000HT202301338）将于2024年3月21日到期，因甲方尚未完成后续机关民警食堂服务单位招选工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同意对原合同进行延期，并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一、物业管理服务延期期限及要求
1.机关民警食堂服务延期期限从2024年3月22日起至4月5日止。
2.食堂管理服务延期期间，乙方按照原合同约定的食堂管理服务要求、服务承诺、服务方式、内容、人员配置等条款提供甲方在编人员职工食堂早、中、晚三餐的餐饮服务工作。
二、服务费及付款方式
1.服务费：服务费按原合同总价除以12个月计算，即人民币：68500.00元/月（人民币大写：陆万捌仟伍佰元整每月），据实结算。本次增加服务期限15天共计费用34250.00元。
2.服务费付款方式：服务结束后甲方收到乙方开具正规发票后，于15日内一次性付清。
三、协议法律效力与生效
[bookmark: _GoBack]1.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（合同编号：4530000HT202301338）的补充，除本补充协议约定内容外，其余仍按原合同内容执行。
2.本补充协议和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四、本协议未尽事宜有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五、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，双方应先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未果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六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双方签字盖章页）


甲方：云南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
地址：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1178号
邮编：650224
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项目（技术）负责人：
电话：0871-65736262
签订日期：

乙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6A号
邮编：650200
法定代表人：
或委托代理人：
电话：0871-65188308
签订日期：

